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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桢

弄丙寨位于遮放西山，属弄丙乡，是乡政府所在地。全寨由景颇（载瓦，下同）、

汉和崩龙三种民族组成，系分寨杂居；有三个景颇族寨，二个汉族寨，一个崩龙族寨，共

户。其中景颇族 户， 户，崩龙族汉族 户（各族人口、户口、劳动力、耕地、牲畜、

农具等情况见附表 ）。

农业是景颇族的主要生产活动。农作物以水稻、旱谷为主，亦种少量包谷、棉花与

豆类。园地多栽植大烟、蔬菜及瓜果。水田的产量 倍。平均为种子量的 倍，旱地为

水田产量占水旱谷总产量的 。因此农业生产资料中，水田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各族的水田旱地产量情况见附表 。
畜牧业是景颇族的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养有牛、猪、鸡等家畜、家禽，除部分水

牛供生产需用外，黄牛、猪、鸡等绝大部分是供寨内居民消费的，很少出售。手工业尚

未与农业分离，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者。全寨景颇族中只有兼营轧棉花的一户和制银饰的

一户。妇女所穿统裙，以及自用竹器等均系自制。景颇族的手工业所以没有从农业中分

离出来，这与外界商品经济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该族有相当一部分生产、生产的必需品

是依赖外地供应的，如生产生活所用的铁器、枪支、布匹、毛、线、盐巴、陶器，以及

部分家畜等，均从汉、傣、阿昌等外族市场（部分从缅甸）购入，因此相应地在农、副

业产品中有一部分已商品化了。据 箩，占农副推算全寨从外地所购商品部分折谷

产品总量的 ，鸦片作为商品输出者占产量的

户 户）共分，茶山 种姓氏，以排、木两户景颇族中（包括浪速 姓为最多，

户排姓 ，木姓 户，占全寨景颇族的半数以上。排姓分为两种，一是官家排姓，可以

当官；一是百姓排姓，不能当官。据说百姓排姓的祖先是汉族，木姓中据说亦有部分系

汉族。

潞西县西山弄丙寨景颇族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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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生产力

生产工具

在农业生产中已使用犁、耙、锄、镰刀、长刀等铁制农具，与汉族、崩龙族的农具

无异，铁犁与坝区傣族亦完全一样。铁制农具均购自汉族或阿昌族。

生产技术

水田、旱地都是一年耕种一次。水田是固定的耕田，产量比较稳定。旱地则都是轮

歇地，一般耕种二、三年或四、五年就丢荒，七至十年以后再开种。旱地产量不稳定，

一般是练地后第一年产量最高，一箩种可产 箩，以后逐年降低，四、五年后就不

能耕种了。水田旱地均不施肥。选种都在割谷时进行，一般是两年选一次。

）水田耕种的方法及用工量：

山区水田一般都在缓坡山麓近水源的地方，作成小块长条形的梯阶。由于山坡陡缓

不一，田面宽窄亦有差异，一般仅 公尺左右（如坡地开得过宽，因地面倾斜，将生土

犁起，土地就不肥了），因此开田、做埂、耕种都很费工。从犁板田到栽秧共四犁二

耙，栽秧后薅一次草（亦有薅两次的），就等着收割了。从犁地到脱粒运谷回家，每一

箩种 个，牛工约需人工 天个，其中未包括守雀的时间（约 ）。

）旱地的耕种方法及用工量：

旱地也就是山地，一般坡度很陡， 。不等。坡度愈陡则产量愈低。开垦旱地

一般是先砍草，再放火烧，即砍倒烧光的方法。草木烧毁后的灰烬即是唯一的肥料。一

般是第一年不种谷子，而种豆类或棉花，谓之“练地”。种过一年豆子后，土壤肥力增

加，第二年种谷子产量就高。种谷子前后共犁二次，挖草一次，薅草二次，成熟后收割

脱粒送回家，每一箩种 个，牛工 个。约需人工

（ ）园地的耕作方法及用工量：

园地一年种二熟：一熟是包谷，间种南瓜、黄瓜及豆类；一熟是大烟，间种蔬菜。

一升种包谷地（约 箩旱谷地），种包谷要犁二次，铲草二次，挖穴点播，从犁地到

个，个，牛工收割约需人工 一般能收 箩，最高能收 箩。种大烟要二犁二

耙，打土耙平，然后用猪、牛粪与种子拌匀挖穴点播，锄草二次并壅土一次，从犁地到

刮浆约需人工 个，牛工 个，一般能产 两。

劳动力

）全寨有男劳动力 个（全劳个，女劳动力 个。其中景颇族有男劳动力

个（全个， 劳力 个，半 半劳劳 力力 力 个）个） ，，女 个折劳力 合劳 。力

）劳动强度：

①劳动天数：据弄丙合作社劳动力出工天数资料，各种不同劳动力在一年中出工的

天数：劳动力好 天；劳动力一般的 天；劳动力差的 天；一般的

农业劳动 天左右。力在

②劳动时间：由于耕地的远近和季节性的差异而有不同，最长一天不超过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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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则一天不到 小时。

）耕作限度：

①全部水田用 工工：

②全部旱地用工 工：

③ 工，豆园地及练地用工：包谷 工，棉花

工，合计用工：工，大烟 工

全寨景颇族男女劳动 天计个，以一个普通劳动力一年工作力折合全劳动力

个，尚剩余人工算，共计人工 个，全部耕作所需人工为 个，相

当于 个全劳动力一年的劳动量。这些劳动力如应用于扩大耕地， 箩则可扩大水田

种，或扩大旱地 箩种。

生产成本

水田：种子 箩， 箩。耕牛折旧折谷箩，农具折旧折谷 箩，合计成本

箩扣除种箩，成本占平均 箩种产 子 箩，、农具和耕牛折谷

箩，尚余 箩。每个人工可得谷

旱地：种子 箩，农 箩。具折旧折谷 箩，耕牛折谷 箩，合计成本

平均 箩种产 箩，产量占成本的 箩扣除种子、农具和耕牛折谷

箩尚余 箩。箩，每个人工可得谷

生产水平

）一个正常劳动力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平均生产量（折谷）：

箩箩①水田

箩②旱地 箩

箩③园 箩，箩地、练地：包谷 箩，大 （棉花烟

箩 箩）豆 箩

④副业： 箩 箩

平均每个劳动力全年收入为：

箩（不包括大烟收入）

箩（包括大烟收入）

）一个劳动力的正常支出：

食米折谷 箩 箩， 箩，酒类折谷盐巴折谷，衣 箩，肉服折谷 箩，嚼烟折谷

箩箩，合计 。

）一个劳动力生产的剩余生产物：

箩（不包箩 括大烟收入）

箩②　 箩 （包括大烟收入）

（二）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在景颇族社会中，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由于旱地轮歇抛荒产量不稳定，随开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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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而水田则占有和使用都比较稳定，因此水田的私有性亦较强。反映在土地占有上的

特点是：水田占有已经不平衡，但还不十分集中。富裕户占总户数的 ，占有水田

总数的 ；中等户占总户数的 ，占有水田总数的 ；贫困户占总户数的

，只占有水田总数的 。 箩再从绝对数量来看：富裕户平均每户占有

种，中等户为 箩种，贫困户为 箩种。但是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关系是复杂

的。三户山官和官种中，当权山官一户是富裕户，两户官种是中等户，二户寨头是中等

户；四户董萨（巫师）中，一户是富裕户，一户是中等户。 户百姓中，有 户贫困

户。

官家 箩种水田的来历是：在赶走崩龙族时山官自己占了 箩种（那时水田可以

随便要），到早当时开了 箩种，并与吕折山官打赌赢了 箩种，共 箩种，后经

早当、诺坎木、昆先三代，给了外来户 箩种，现存 箩种。

户无田户的原因是：新来户无田的 户，生活困难无垫本不能 当出开田的 户，

水田的 户，无子嗣 户，官家收回因而生产消极不种田的 户，无男劳力不能开田的

去的 户，分家不久 户， 户。懒而荒芜的的

从这里看出，山官集中土地的方式，主要是运用自己的特权；而群众中无田户大都

是新来户或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者。

山官与土地的关系，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土地的分配与调整：

现在全寨所有水田、旱地均为各户所占有，并能继承，因此已无定期分配之例。如

来户则请山官、寨头一起吃酒或请吃一顿饭，并恳求山官给予耕田；如有搬出户留下的

田或原有的熟荒田，则山官与寨头商议后，指给新来户一块。如分配已尽，无田可给，

亦可不给。但若系请来的董萨或有特长的人，必须给田而无田可给时，山官可以把别家

年因的 请田收回重行分配，如 来董萨头而将木勒当的 箩种田给了他。

）收回土地：

一般说法，山官不能随便将百姓的土地收回，除非该百姓不务正业，不听山官的

话，“不会做人”，或不通过山官而买卖土地，山官可以收回土地，并把该人逐出寨子。

但由于本寨水田少旱地多，且水田产量高而稳定，因此山官借故收回土地，都发生于水

田。山官对本族百姓借故收田的事较少，对汉族较多，对崩龙族尤多。在现有景颇族的

箩种是从汉族拿来的， 箩种是从崩耕田中，有 龙族拿来的。山官收回水田的原因大

致有：①调整土地给新来户。②开田时未通过山官或种田数年后未给山官送“ ”。③

种田户因病或死亡而丧失了劳动力。山官收回土地并不自己直接使用，在大多数场合是

分给其他户耕种。在山官要收回水田时，只要设法请山官吃一回酒或送一条牛、一头猪

即可作罢。一般是百姓自己开的田比较稳固些，山官给的熟田收回的可能性大些。

）山官以水田陪嫁姑娘：

一般说法陪嫁田在姑娘死后可以取回，但弄丙山官二次嫁女（一次在腊忍时，一次

在昆先时）均未取回。山官以水田陪嫁姑娘的事不普遍，仅在姑娘嫁给邻近辖区土地相

连的情况下发生。

（ ）赠送土地给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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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前某官种来弄丙，弄丙山官劝他留在这里，并将干莫寨送予他立寨当山官。二

十多年前，弄丙山官将芒冈下面的一片土地给一浪速官种包家，包家送给弄丙山官水牛

面，弄丙排寨头牛条，甘塘山官铓 条，以作酬谢。

）接受辖区外百姓的“礼物”而送给水田。这种水田有永久使用的权利，不向

山官交纳官工官谷，因此这种接受“礼物”而“送”给的土地，带有买卖的性质。但山

官买卖田地一般为习惯所不允许。

）山官可以接受辖区外百姓的请求（而一般是要送礼的），让其耕种本辖区的

土地。这种土地山官随时能收回。

）山官可以将土地出租给本辖区百姓耕种，亦有将辖区内旱地租给辖区外百姓

耕种而收取地租的（此种情况在弄丙没有，在干莫、跌撒都有）。

）山官可以允许辖区外百姓来辖区内砍伐树木，但须给一定的山价；收入归山

官所得，百姓不敢干涉（据说以前是可以干涉的）。

）山官开垦土地，亦需要经过“号田”、“号地”。

其次，再考察一下百姓对土地的关系。

）本寨成员都有号田、号地和自由开垦的权利。号田、号地（在荒地上砍去一

块或以结草等为标志），不一定要通过山官，但亦有号田后给山官送一筒酒的，用意是

如日后发生争执，山官可以作证。号地后如一年不开垦，第二年得再号一次；号田则较

固定，可以留给一、二代后开垦。旱地开垦后在种植期间别人不能侵犯，丢荒后即不属

己有，任何人都能开垦；水田则不然，不但在种植期间别人不能侵犯，就是在丢荒后，

只要本人不离开该寨，一般说来，别人都不能去垦种。

）百姓占有的水田、旱地，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均有世代继承的权利。

）百姓可以将占有的水田典当（旱地都是轮歇地，没有典当的），典当时不一定

要通过山官。

）本寨百姓可以不通过山官相互交换耕地，但不能买卖。

迁往辖区外则丧失对田地的一切使用权利，但园地上种植的贵重果树以及自

己栽的竹丛，出寨时可以出售或转让。

）百姓亦可以出租土地，但为数很少，出租原因主要是缺乏劳动力。

）百姓自己需用的木材，可以自由砍伐，但无权允许外寨人来砍伐。如系伐木

材出售，砍伐过多时要给山官一些钱。

从以上土地关系中可以看出，山官对土地的处理已越出了公共权力的范围，而具有

了一定的特殊权力，这种特权使土地的公社集体所有制遭到了破坏。但必须指出的是，

山官一旦离开辖区，除可以带走自己的一切私有财产，对土地则不再具有任何权力了。

百姓的自由开垦以及自由典当、出租等权利的存在，说明了土地也不完全为山官所私

有。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景颇族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关系：

户现 ，在此寨 户景颇族中有富裕 其中山官 户户 户， ，群众董萨 户，中等

户 户，相当于贫困户 户。各阶层的相互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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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官：

不从事劳动，是本寨的唯一剥削者，在辖区内具有最高的权力，他不是由人民公选

而是由固定的集体 官种中承继来的，官种与百姓间有着严格的界限，载瓦有句成语

“百姓不能当官，南瓜不能当肉”。弄丙山官系排家（载瓦官种有普家、岳家、马家、

石家、排家、刀家等姓）。山官不仅对土地有上述特权（见前述），而且在这基础上还

存在着一系列的剥削形式：（甲）征收官工、官谷（载瓦语称官工为“拾瓦拢”，称官

谷为“拾瓦谷”，“瓦谷”即公共之意）。景颇族每年每户需出 个官工，在山官土地

上进行无偿劳动；种水田户（不论种多少，下同）每年每户缴官谷 箩，种旱地户每年

每户 箩（种水田并种旱地户亦出 箩）。汉族每年每户需出官工 个，官谷折成大

烟 两。崩龙族每年每户出 箩（旱地户）或官工 个，官谷 箩（水田户）。这是一

般的惯例，如遇生活特殊困难，官谷可以少出甚至免出。（乙）收“田礼”（一般是一

条牛或一口大猪）：新迁来的百姓，山官在给予水田时，往往嘱咐：日后“不要忘了酒

筒酒杯”（意即不要忘恩）。一般过三、四年后山官就来要“礼”，如家里很穷，山官

亦不强索；若有饭吃而不“送礼”，则山官即设法借故将田收回。亦有先送给山官一条

水牛或一头猪然后恳求山官给田的。（丙）凡遇官家婚丧嫁娶、盖房、过年、“总戈”

（祭官庙）吃新谷时，全寨百姓（包括景颇、汉、崩龙）都要共同送牛、猪、鸡、酒、

钱、布匹等“礼物”。百姓嫁娶亦要送给山官“烟盘银子”。（丁）凡百姓杀牛祭鬼或

猎获野兽，均须送一腿肉。

但是，山官与百姓间依然保持着民族内部共同利益的密切联系，百姓若无田地，生

活困难，向山官请求帮助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山官应给予土地及给以资助。山官并负

有对百姓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责任，百姓间发生纠纷，须请山官按习俗的惯例来处理。山

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遇有战事，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没有专门为维持山官统

治服务的法律和监狱。处理一切犯罪行为时，习惯法（载瓦语“通得拉”，有规矩之

意）起着巨大的作用。山官有时可以不受习惯法的限制，但山官过于暴虐，百姓可以离

去，或在其他山官的支持下，杀死山官，所以山官亦怕百姓反对他。

②寨头：

载瓦语称寨头为“苏温”，一般是最早开山寨的带头人，现在已不受此限，任何人

都有可能当寨头，只要办事有能力，山官认为忠诚可靠即行。寨头由山官委派，协助山

官处理公共事务。凡山官分配土地、排解纠纷、讲事等等，都须请寨头一起商议。山官

有时可以单独处理事情，寨头则不能，但山官可以委托寨头单独行事。山官可以责骂寨

头，寨头亦可以批评山官，百姓则往往不敢议论山官、寨头的好坏。初任寨头时要给山

官送重礼，讲事时山官所得的礼物亦给寨头一小部分，但寨头与其他群众一样要负担官

工、官谷及一切婚丧等费用。弄丙的排寨头由于排姓人多势大，山官亦怕得罪他，但无

其他特权。由于山官之间的仇杀十分普遍，寨头的离异往往直接影响山官的安全，因此

山官对寨头也存在着一定的顾忌。在早当以前当寨头的有“苏温田”（不交官谷），在

早当时期被取消了。

③董萨（巫师）：

弄丙寨有四个大董萨、三个小董萨。董萨往往是本民族最有学问的人，在没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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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情况下，本民族的许多文化历史通过董萨的记忆被保存下来，因此董萨（特别是

大董萨）受到群众的尊敬。董萨是景颇族社会中原始宗教的体现者，在祭鬼、婚丧等宗

教活动中，有一部分迷信收入。个别大董萨迷信收入较多，往往本人已脱离农业生产。

④百姓：

凡加入本寨山官的“官庙”的人们，即为本寨山官的百姓，就享有和承担对山官及

全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新来户一般都受山官欢迎，因为百姓多了，山官的收入也增

加，因此山官总是希望自己的百姓多起来。百姓如果要迁往他寨，往往要受到山官的阻

碍，特别是汉族百姓由于负担比别族多，山官更不愿他们搬走。百姓要走，往往是夜里

偷偷跑掉，如被山官发现，可将其全部财产扣留。但亦有在寨内人多势大，山官不敢干

涉者。群众间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吾戈拢”和“拉事”上。“吾戈拢”是一种集体伙

干的形式，在农忙季节（栽秧、撒谷、薅秧、割谷、堆谷、打谷），可以备一餐酒饭，

召集群众，帮助干活。有的是相互换工（男女老少都是以一天换一天），但大部分不记

工。目前，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平衡，这种原是互助性质的伙干形式已具有剥削性质了。

除生产外，凡婚丧、建屋等亦都采用吾戈拢形式，只备酒饭，不给工资，带有互助性

质。吾戈拢具有浓厚的习惯的强制力，不参加吾戈拢要受到舆论责备。“拉事”也是一

个群众性的活动，任何人只要记起他的仇隙，不论年代多久，都可纠集自己的亲朋、邻

居举行拉事。被邀请参加拉事的人一定得参加。寨与寨间或辖区之间的较大规模的拉

事，并不限于一定的对象，往往认寨不认人，形成以集体为单位的群众性纠纷。

）山官、百姓与傣族土司的关系：

抗战前遮放土司每年都派管爷带土司兵上山征收门户钱，百姓须家家出米、酒、鸡、

肉送到山 文（缅币），米 升，大烟 钱或官家。景颇族每户每年出门户钱卢比

两不等。山官为土司征收门户钱，土司亦将门户钱分一部分给山官。西山各寨山

官间的仇杀，往往有土司参与，有时仇杀就是由于土司的挑唆造成的。土司还曾委派过

“波猛”（傣族话，即寨头之意），征集景颇族当土司兵；派出“管爷”直接干涉山官

的政权。有时山官间的纠纷亦由土司来排解。

）山官之间的关系：

西山各寨由于山官势力强弱的不 和经济上都同而有大小山官之分，但山官在行政

是各不相属的。本寨百姓发生纠纷，亦可以找外寨能力强、势力大的山官来“讲事”，

本寨山官亦不加干涉。个别势力大的山官也接受别寨山官辖区百姓送的牛腿，并扩大自

己的辖区，侵犯别寨山官的权力，这样，某个山官的势力大了，就会威胁到别寨山官的

利益，因而每个山官都怕别寨山官势力增强，如果某一山官骤然增强其势力，则附近各

寨山官往往就会联合起来将他杀死。近三十年来，西山各寨山官间曾发生了四次仇杀，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防止某个山官势力的扩张，因此各寨山官间有保持均势的趋向。

）几种剥削形式：

①债利：

景颇族对工具和其它物件的借用称“俄”；谷子、大烟、货币等的借贷则叫“借”。

放债叫“份”，如谷债叫“谷份”，附近汉族放谷债亦叫“谷份”，似由汉语转来。解放

前债利一般是借一还二，即利息 。借牛、猪等一般都是借一还一，但还时要比原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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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大些，也有少数是借三还十或借四还十的，年 。大烟借贷的利率更利率达

两大烟，那时烟价贱谷价高，加惊人，在二、三月份以借三还十的利率放出 到七、八

月大烟价高时折成钱后再折谷子，则 两大烟可收回 。现在借箩谷子，利率高达

贷大都是复利，一年之内借一还二，二年则还四，因此穷人借贷亦较困难。景颇族中现

在尚无专门从事放债的人，借贷关系亦 户、巫师不甚普遍。据调查放债的有山官

户、百姓 户 户系户、寨头 姑娘的其中 私房钱）。广令山官和外寨百姓亦来本寨

放债，据已调查到 元、卢比 文、的资料（尚有部分未调查到），贷出款项有人民币

谷子 箩（其中外寨 箩）、大烟 两（内有外寨的 两）、牛 条、盐借入

，利率为 ，全年 箩。利息支出约合

②土地典当：

山官或百姓都可以典当土地，土地典当都发生于百姓间，当价不一，期限不定，亦

无凭证。 箩典当原因大都是因婚丧急用。在景颇族内部发生典当关系的共八件，当田

支、种 文 猪肉 箩、、猪、大烟，当价牛 条、当卢比 头、米两、铜炮枪

酒 筒。自外寨当入的 箩种，当价火 文、谷枪二件共 支、卢比 箩。土地当出后

即归对方耕种，一般是种三、四年后就可以赎回，如当田者势力大则易于赎回，否则难

以赎回。景颇族水田中发生典当关系的占水田总数的

③租佃：

除山官家因自己不劳动而出租土地外，一般是由于缺乏劳动力或系孤寡户。百姓中

出租 户，租入水田的水田的 户。全 箩种，租入水田寨共出租水田 箩种。景颇族

占有的水田中发生租佃关系的占水田总数的 ；租额有二种，一是定租，一是分

租。定租租额由每 箩到箩种 箩不等。分租由田主出种子、耕牛（但要扣除牛租），

收获平分；亦有田主不出任何东西，收获平分的。景颇族耕地中每年交的田租占总水田

产 箩谷子。租牛量的 ，占水、旱地总产量的　 。牛租一般是耕一箩种田给

踩谷子，视田的大小给 箩谷子。山官出租水牛 头，年收租谷 箩。巫师出租水

牛 头，年 箩。头，年收租谷收租谷 箩。百姓出租水牛

④雇工：

景颇族中有

年给工资

户（百姓）雇有长工 人。长工的待遇除供食、衣（每年二套）外，

箩谷子。以一个劳动力能种 箩种水田计，则一个长工的剥削量为：

箩。

短工雇用较多，在景颇族中每年经常雇短工的约有 户，其中山官 户，每年雇零

个；巫师工 户 个；， 百姓年雇零工 户每户年雇零工 个，合计零工 个 ；

户，每户年雇零工寨头 个；巫师 户，每户年雇零工 个；百姓 户，其中 户年

雇 个，其他 户每户年雇 个，合计零工 个 个。生活困，总计每年雇工量约

难而经常去傣族地区卖工的约有 户，多的每年帮工 个月，少者也有 天左右，

以平均每户每年卖工 天计，全年约卖工 天。景颇族耕地中用雇工劳动来生产的部

分，约占全部耕地劳动量的 。此外还有童工 人帮人看牛，雇主除供伙食外，三、

四年后还给牛 条。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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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山官家有奴隶 ，名木在、木究，是姊妹俩。其祖母是碧龙山官娶弄丙山官姑

娘时作为礼钱送来的奴隶，祖母生其母木槎，木槎生二女一男（男孩长大后逃跑了）。

奴隶的子女世代是奴隶，二女并未出嫁，孩子都是串姑娘生的。奴隶是家内主要劳动

力，生产生活上各种劳务都做，食与主人同，衣服由自己搞杂活挣钱来做。

产品分配

全寨景颇族农产品（包括水稻、旱稻、包谷、黄豆、棉花、大烟等）通过官谷、债

利、租佃等形式（雇工剥削及官工未计算在内），最后的占有情况是：

户）富裕户山官 ，占全寨总户数的 ， 箩，通过再分农产品收入

箩，占 ，剥削收箩，合计收入配以后的剥削收入 入全寨农业收入的

，每占其农业收入的 箩。人平均收入

户，占全寨总 ，农户，百姓）富裕户巫师 产品收入户数的

箩（借债系用于经箩，通过再分配以后的被剥削支出 营小商），合计收入

，每户平均收箩，占全寨农业收入的 ，被剥削支出占其农业收入的 入

箩，每 箩。人平均收入

户（ 户，寨头山官 户 ，户，巫师 百）中等 姓 户），占总户数户 的

农产品收入 箩，通过再分配后的剥削 箩，被剥削支出收入

箩，每户平均收入 箩，每人平均收入箩，合计收入 箩。

户（巫师 户，百姓）贫困户 户），占总户数的 ，农产品收入

箩，通过再分 箩， 箩配后的剥 ，合计收削收入 入被剥削支出

箩箩 箩。，被剥削支出占其农业收入的 ，每户平均收入 ，每人平均

再就社会地位分类来考察：

占全寨总 的山官，农业收入户数 箩，通过再分配后的剥削收入

，剥削箩，被剥削支出 箩，合计收入 箩，占全寨农业收入的

，每户平均收入 箩，每人平收入占其收入的 均 箩。

箩，通过再分配后的剥削的寨头，农业收入）占全寨总户数 收

箩，合入 箩，被剥削 计收入 箩，占支出 ，每户平均全寨农业收入的

箩，每收入 人平均 箩。

）占全 的巫师 箩，寨 ，农总户 业收 通过再分配后的剥削收数 入

箩入 ，每户平均，被剥削支出 箩，合计收入 箩，占全寨农业收入的

箩，每 箩 。人平均

箩，通）占全寨总户数 的群众，农业收入 过再分配后的剥削

收入 箩，合计收箩，被剥削支 箩 ，占 全 寨农 业 收入 的出 入

，被 箩。剥削支出占其收入的 ，每户平均 箩，每人平均

全寨农产品收入 箩，被剥削支出共计 箩，通过再分配削剥收入

箩。每户箩，总计实收入 平均收入 箩，每人 箩。平均收入

，被剥削支出占实收入 ，其中支付外寨债利剥削收入占实收入的 的

箩，占实收入的

从上述生产关系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由于债利、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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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官谷等剥削形式的存在，各类农户产品分配的结果也是不平衡的，但是差异并不

大。各种形式的剥削关系大致可以归纳如下：①官谷 箩，官工 个，以每工提供剥

箩计，削量 合 箩；③田租 箩箩；②债 ，利 牛租 箩；④长工一人

全 箩计，合年被剥削量约 短工剥箩； 削量 箩。全部剥削量合谷以每工

子 箩，占水田、旱地、园地、练地 （大烟未计算），在社会生总产量的

产中尚未占主要地位。

景颇族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多种而复杂的经济成分，要进一步说明这种错综复杂的

局面之所以形成，就有必要追溯其历史发展过程，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寻求造成现状的

根据，下面我们将探索一下弄丙寨景颇族社会的历史。

二、社会的历史演变

弄丙排姓山官之由来：

西山一带原 年前，景颇族逐步向遮放山区迁移，曾多次与居民是崩龙族，约在

崩龙族发生战争，把崩龙族逐步挤走，领导这次战争的是排姓山官功代利。挤走崩龙族

后，功代利分派其次子早弄到弄丙各寨当山官。

功代利下边有四个军事首领即木图、勒扬木、梅普、真通四姓。木图、梅普二姓在

弄丙所属各寨当寨头；真通姓在巩令各寨当寨头；勒扬木姓在邦盖各寨当寨头。迄今西

山各寨寨头大都还是这四姓。

功代利系由瑞丽猛卯迁来大舍，由大舍迁瓦房，由瓦房迁乓抢；其次子早弄到弄丙

当山官至现在的山官排昆先已有五代，约 年左右。

当时的社会性质，尚无可靠资料足以稽考，但从今天的调查材料看来，当时景颇族

社会尚处在原始公社末期，山官的特权亦不象现在这样繁多，山官的性质与现在有很大

差异。

在早弄后期，云南大理回族发动反清运动后，汉族大量向边境迁移，当时西山一带

住有汉族 多户（在此之前已有少数汉族进入居住），运动后，汉族陆续回去。在这

时期，景颇族与傣族的关系可能来往不多，景颇族内部的生产方式与现在亦不同，那时主

要是种旱地，绝少经营水田，山官亦无显著特权，还没有官工、官谷，只有一块公共耕

种的田谓之“拾瓦田”，由全寨人民（包括山官）一起耕种，收获后交给山官，可能备

作公共事业之用（未详），寨头亦无任何特权和利益。

到腊忍时，景颇族还是种旱地，汉族则主要是种大烟和做米、糖生意，崩龙族多种

水田。那时出现“波猛”（系傣语，载瓦叫“苏温”，汉族叫“寨头”。系由傣族土司

委派）。当时的“波猛”是木然（马姓），景颇族人，人称波猛湘。从这里看出，傣族

土司势力在这时已有渗入。

当时土司不敢上山，土司与山官间有事均由波猛联系。

腊忍后期，土司委任了现在腊丁的叔祖父为波猛，人称波猛堵。这表明土司势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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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侵入。随后波猛堵随早山到吕折寨当波猛。弄丙无波猛，后经弄丙、勒寨二山官

商议，并经土司认可，立何旺为波猛。随着波猛的出现，出现了百姓对土司的封建性负

担 门户钱，每户 文，或交铜钱每年要交卢比 文。随后又出现了现在

的官工、官谷（山官征收），“拾瓦田”被山官据为己有，改变了“拾瓦田”的性质。

随着波猛的出现，又出现了“苏温田”，谁当苏温则田归谁种，苏温不出任何负担。

在早锐时代，西山各寨和遮放土司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追述其经过：大约在腊

忍以前，巩外寨附近的岗房，原系腾冲汉族到缅甸经商必经之路，设此岗房以保行路之

安全。当时木爱寨的早乱，因其势力强大，土司令其守岗房，收取汉商保路费，并任命

为“把总”。因早乱曾三年不交保路费，土司非常不满，后乘早乱到遮旦（现江东区）

赶“总戈”的机会，指使江东“把总”将早乱绑赴遮放处死，以儆效尤。早乱死后，其

子为复仇而到遮告（傣族区）拉去 条牛，并杀死两个傣族人，遮放土司即欲兴问罪之

师，但因景颇族的势力较大，而且要到木爱寨必须经过弄丙、切莫等地，一时难于下手。

于是就先征讨弄丙，谓“弄丙山官太怪，为何给木爱假道来抢遮告”，借此攻至弄丙，

即将弄丙烧杀一空。旋因土司无力控制，即撤走。然其欲征服景颇族之心，并未稍减。

早锐为人强悍，不给土司交门户钱，因此土司曾收买只丁曼等二人刺杀早锐，未

上弄丙催收门户钱时，才进入遂。在战前土司派“官爷” 山官家，门外就有人以枪口对

准“官爷”，土司对此也很不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就在早锐当官时，弄丙山官女儿南宛嫁到碧龙，其夫死后，她

欲同姘夫勒姜同居，被早锐遣人将姘夫杀了，南宛便到土司衙门哭诉求救，遮放土司遂借

寨的景颇族及汉族，攻入弄丙。当时弄此纠集瓮各、弄丘、石板、碧龙等 丙因寡不敌

众，统率军队之早锐又负了伤，只好退避板盖。

这一时期，土司兵就住在弄丙，并新建了两个汉族寨：一为现在的汉族寨，一为现

在的回笼寨。弄丙山官派人来讲和时，土司提出极苛刻的条件：在弄丙这个地区只许住

户户山官、 户巫师。寨头和

弄丙山官到板盖后，随时图谋复仇，收回弄丙。早锐到巩令、木爱一带邀请龙准支

和瓦幕支的山官，共议退敌之策，要求他们出兵支援，并许退敌之后，割与土地及财物

酬谢。

同时，切莫山官亦因木爱山官抢傣族的牛而经其境，故土司在战争开始时，说：“切

莫山官很坏，和弄丙结为一气”，并借此将切莫山官及其两个寨头捉拿到遮放处死。切

莫“官娘”（即山官的老婆）即到盈江老家真饶支山官处求救。

三年后，盈江兵到，与崩瓦支，瓦幕支和龙准支的一部分联合大举反攻，终于击

败土司兵收回弄丙，又烧毁了整个碧龙寨，赶走了当地的茶山人。至此，战争才告结

束。

碧龙战争结束后，弄丙山官为履行诺言，将辖区的土地大批割让，寨内的百姓亦由

战争前的 多户减缩到 户。经过三年战争，土地全部荒芜，百姓生活也极困难，不得

不向外寨及傣族地区借债、卖工，因此，曾一度出现了较多的债利和雇佣现象。

碧龙战争后六、七年内，土司没有上山征收过门户钱。到早茹时，土司又上山征收

门户钱，并征景颇族人当土司兵，土司的控制亦比以前加强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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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锐和早茹时代，景颇族主要还是种旱 户景颇族地，但亦兼种部分水田，那时

有 箩种水田，而 户崩龙族则种了 箩种水田。景颇族所以不重视水田是因为：

箩以上，并当时旱地产量高，一箩种能产 箩，好的产 且杂草很少，

薅一天草不得一篮。

）景颇族不掌握水田耕作技术，大都二犁一耙，差的只一犁一耙，犁得很浅，

一般不到 寸，犁深了土块大打不碎。犁田时直来直去，田头田边就犁不到，耕种季节

又落后（ 月才撒谷秧），所以产 箩。量不高，一箩种只产

旱地费工少，水田费工多，开一箩 多个工就够了，开一箩种水田需种旱地

个工，而且旱地妇女活路多，水田则男子活路多，在当时战争频繁的情况下，种

水田，男劳力就不够。

）下坝种水田容易得疟疾，因此，景颇虽接收了崩龙族留下的一批水田，种的

不多，而且随种随丢。那时向山官要田种，亦不必送礼，也没有发生过强力收回田地的

事情。

到早当时代，情况就有了变化：

人口增多到 多户，旱地轮歇年限比过去缩短了，地力逐渐减退，产量逐渐

降低，而水田则较稳定，因此，水田被重视起来，新开的水田也增多了，景颇族耕种的

水田为早锐时代的

）学习了汉族耕作水田的技术，耕作技术水平提高了。

）随着水田逐步转变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山官对水田的权力也逐步增强了。过

去取得耕田权不必向山官“ ”，而现在必须送相当多的“礼”了；山官往往还借故送

收回水田而索取“礼物”；搬走户留下的水田，也变成了山官所有。山官直接支配的水

田日益增多，相应地权力也日益扩 箩，箩增为水田的大。百姓的官谷负担由旱地的

更增加了山官的剥削收入。

）取消了景颇族的“苏温田”和崩龙族的“伙头田”，所有水田都要交纳官工、

官谷（寨头种的田除外）。

债务、雇佣以及土地的典当关系有了发展，租佃关系也出现了。过去水田未

被重视时，产生租佃关系是不可能的，现在水田成了争取的对象，租佃关系也成为可能

的了。载瓦语称租子为“田的力气”，可能在开始时给田主一些报酬，是偿还田主开田

时所费力气的，后来逐渐发展为索取一定的租谷而成为租佃关系。

）土司控制加强了。早当死后，土司委派了腊丁、排老四与干厅三人为弄丙寨

寨头，每人各给了土司一文卢比。这时土司不带兵也敢上山了。

从早当死后到解放前，各种因素（土司的控制、山官的权力、债利、雇佣、租佃等

关系）在逐步增强，但社会性质无显著变化。

从上述历史演变过程中，提供了考察弄丙寨景颇族社会变化的历史线索：

当景颇族赶走崩龙族而定居西山的时候，内部的生产方式显然要比现在落后些。随

着傣族土司制度封建影响的侵入，随着外族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生产条件的改变（旱

地逐步为水田所代替），各种封建因素也就产生并加强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处于外民族

封建势力包围下的被压迫民族，内部团结和御外的力量，使该民族旧有的传统和制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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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地保存下来，因此傣族土司可以利用山官间的纠纷进行挑拨，削弱其力量，便于自

己的控制，但又始终未能彻底征服景颇族，使之成为其封建统治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各种封建因素虽然已经渗入了并在景颇族社会内部逐渐发育起来，但都受到了该民族旧

有的传统和经济制度的严重阻碍，从而形成了解放前的那种社会状态。

三、影响弄丙景颇族社会发展的因素

景颇族在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渗透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经历了崎岖曲折

的道路，因此它不象在正常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民族的社会发展过程。在考察其社会性质

及历史变化时，必须着重考察其与周围民族特别是作为强大封建势力包围者的汉族和傣

族的影响。

景颇族自身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周围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傣族相比是较落后的，景颇族

内部虽然已经有了男女的分工，但迄今尚未产生显著的社会分工，没有分离出独立的手

工业者而是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许多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很不发达，甚至还没

有，如金属冶炼、制造铁器、陶器等等。但是景颇族确实已经在生产、生活上使用各种

火枪。景颇族所以能获得这些先进的铁器、陶器等，并已有了先进的武器 生产工

具，完全是依靠外地先进民族的供给。这些先进生产工具的输入，大大提高了景颇族的

社会生产力。景颇族在生产技术上，学习了汉族和崩龙族的水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

劳动生产率，至今在载瓦语中，许多农作物词汇系借用汉字，如谷子、麦子、荞子等，

这些农作物的栽植与外民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这些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入，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如高利贷、租佃、雇工等亦与外民族的影响密切相关，

载瓦语称借贷的借亦叫“借”，而借一还二的方法是直接从傣族学来的。这些因素促进

了社会贫富分化，加速其生产关系的改变。

但是正由于外民族的这种经济影响，使景颇族在生产、生活上的必需品越来越多的

仰给于外族，而分离出自己的独立手工业者已越来越无必要，社会生产愈来愈趋于单纯的

农业经营，这正是阻碍该民族社会分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外族的封建统治者（在

这里主要的代表是傣族土司）为了便于他的统治和剥削，不允许景颇族自身形成为一个统

一的力量，所以不断在山官之间制造纠纷，进行挑拨，使其自相残杀，必要时则使用自己的

武力来征服，使各山官间永远维持一种落后的均势，停留在原来那样落后的生产方式上。

但是景颇族社会经济制度所以长期以来处于这样落后的状态，还必须进一步从景颇

族社会内部来寻找阻碍社会发展的一些因素。

（一）现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从生产力的水平来看，在现有的劳动条件下，一个人的劳动生产品除自身消费外，

已有一部分剩余生产品了，也即是说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完全有可能提供相当一部分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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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这个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比现社会发展阶段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是

有可能的，显然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是落后于生产力的水平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

展存在着矛盾，现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有着下述几个原因：

土地的集中受到限制

主要生产资料 土地的大量集中，还存在一定的阻力。在现有的景颇族社会中，山

官与百姓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山官要扩大他的剥削，发展他的势力，首先希望增

多他的剥削对象，也即是增多百姓，所以每个山官都欢迎百姓来到自己辖区；而争取百姓

的主要条件是土地，分配给百姓土地成了山官争取百姓扩大势力和增加剥削对象的手段。

百姓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山官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削百姓，但百姓有他一定的人身自由，山官残暴，百

姓可以离去，如早当时百姓就纷纷离去，虽然山官有时可以强制扣留其全部财产，但人

身是不能扣留的，百姓与山官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山官不能把百姓束缚于土地上成为

农奴，还不能成为领主经济。在景颇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开垦土地“号田”“号地”

的权利，因此剥夺其全部生产资料降之为奴隶的可能性亦不存在。

土地出租受阻

目前虽已有少量水田出租，但由于旱地的自由垦耕尚存在，如果租佃的剥削量超过

了旱地的产量则无人愿佃耕，因此要大量出租土地亦有困难，但发展地主经济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二）山官的政治制度的作用

山官制度在政治上是个不完整的制度，山官凭借传统的习惯法来巩固原有的生产关

系。习惯法是该民族长期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体现。它并不是专为山官的统治而服务的，

山官要依靠习惯法来集中自己的权力成为专制的统治者是有困难的，他必须要有自己的

武装、法律和监狱，因此现有的山官制度只是维持和巩固原有落后统治机器 生产关

系，同时各个山官辖区的严格界限及政治上保持均势各不相属的状况，严重地妨碍了山

官势力的兼并和扩大。山官不能扩大其统治，没有产生统治机器的客观条件，但是山官

也有自己解释和执行习惯法的特权，逐步地修改习惯法，而使其为自身利益服务。

（三）意识形态及习俗的作用

由于落后的鬼灵信仰，每年都要大量地杀牛祭鬼，特别是杀水牛，对畜力的破坏很

年全年因祭 头，其中鬼 水牛 条，黄牛杀牛 户大。 头，共 起 条，另外猪

鸡 只。其他婚丧、节庆杀牛亦很多。此外在生产、生活上的落后习俗，如散漫的劳动

习惯，青年串姑娘等，对劳动力的影响也很大。

（四）社会财富的积累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客观条件，社会财富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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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考察其社会财富的积累（以

收入部分

）水田 箩种，产谷

（ ）旱地 箩种，产谷

（ 箩种（包谷种园地 ），产量折谷

）练地 箩。收入折谷

鸦 箩。片烟收入折谷

（ ）副业 元，折谷收入

（ ）卖工 个，折谷 箩。

（ ） 箩 。其他收入

总计 箩。

支出部分

人）口粮： ，平均每人 箩，共需

（ 箩，共需）衣服： 人，平均每人折谷 箩。

（ 人，平均每）盐巴： 箩，共需人折谷

）豆豉、 箩。肉类等每年每户折谷 箩，共需

）辣子每 箩，共需年每人平均折谷

）农具折旧 箩

）种子 箩。

）草烟芦 人，每人年需 箩。子：

）酒类：自煮 箩，买吃每人每人

人吸食）鸦片： 两，折谷

祭 元，折谷鬼支出

）其他 箩。支出

总计支 箩。出

收支相抵不敷 箩。

再以典型户的家计调查来看：

弄丙寨寨头排老大家庭（计算年度：

人口：男 人，女 人。

劳动力：男半劳力 个、女全劳力

土地：水田 箩箩种，旱地 种

箩种，园地 箩种（包谷种）。

农具：犁 把，件，耙 件，锄 镰刀

水牛 条 头，鸡，黄牛 条家畜： ，猪

全年收入：水稻 箩，旱谷 箩，包谷

两折 箩 。谷

合计收入 箩。

的条件，因此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社会财富的积累。我们试从全寨的生产和消费

年为例）。

箩。

箩。

箩。

箩（不包括畜牧）。

箩。

箩。

箩。

箩谷，共

箩箩，共折谷 。

箩。

箩。

年）

个、女半劳力 个。

过一年的 箩种，种过三年的 箩种），练地

把，长刀 把。把，砍刀 把，斧

只。

箩折谷 箩，黄豆 箩 箩，鸦 片折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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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支出：

（ 箩生活支出：食米折谷 箩，衣饰折谷 箩，盐巴折谷，酒类 箩，

嚼烟折谷 箩，烧酒折谷箩， 箩。鸦片 两折谷 箩，合计支出

（ ） 箩。生产支出：种子

（ ）特种开支：

①本寨邻居婚丧喜庆及盖房子的无偿资助 箩谷。

②娶儿媳开支 元）： 、摆且（丝质衣 件（服） 元 ）、长 衫牛 条（ 件

元）、袍子 件（ 条（ 元 箩。）、礼 钱 元，合计元）、毛毯 元，折谷

③宴亲会友开支：煮酒谷 箩，水 、牛肉酒谷 箩 箩，，猪肉，吃米折谷

，折 箩。谷

特种开 箩。支（不包括猪牛肉）合计

全年支出合计 箩。

箩。收支相抵亏空

从 列典型户收支情况中可以看出：在正常生产和消费的情况下，是足够生活而且

有余的。全寨消费中，不正常的消费部分占总消费量的 ，而用于再生产的支出只

占总支出的 ，社会财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不正常的消费，破坏了社会财富的

积累。景颇族社会财富积累的形式，在大多场合是积累牛，牛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在

相当程度上起着货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把牛作为积累财富的形式，使财

富的积累受到很大限制，但是牛在生产中的需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在畜牛过多的情况

下，往往以杀牛祭鬼的形式大量宰牛，形成财富的大量消耗，虽然景颇社会中已出现了

高利贷、租佃、雇工等关系，促进了财富增加和集中，但是积累财富的结果由于生产方

式的限制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最后还是形成财富的不正常耗费。弄丙寨排勒丁家几年

来生产情况食好 年，生活也有了显著提高，但他认为这是鬼的保佑，为了答谢鬼，

头、他祭了三天大鬼， 鸡 元计杀牛 条、猪 只 ，，加上米、酒 耗费等花费共值

很大。景颇族的经济制度限制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四、结　　束　　　语

上述资料集中地谈到了有关弄丙景颇族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些问题。这些资料归纳起

来，拟说明如下几点：

）景颇族的社会生产力水 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平已足够提供一定的剥削量，

一种比现社会发展阶段更高的社会制度

）现有生产关系中奴隶制和封建制因素还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发展成为奴隶制

或封建领主经济的条件也不具备。

）所以形成景颇族这种复杂的生产方式，是由于该民族所处的复杂的民族关系

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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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族社会发展的滞缓，是由于该族本身和民族外部存在着许多阻碍社会发

展的因素。为了集中地说明景颇族的社会生产方式，许多有关该族社会上层建筑及历史

传说部分的材料没有列入。为了精简起见，生产方式本身许多详尽的原始资料亦未列

入。

附：弄丙寨历代山官世系表

明：
括弧内系地名（寨名）。
有黑框的是弄丙的当权山官，数字是按当
官先后次序排列。
各代山官当权年限：

年早 锐 年
早 如 年 年
早 当 年年
早 乱 年（年 暂管）
诺坎木 年
昆 先 现年 在

年 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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